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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瑞泰新材”）于2024年8月22日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并于2024年9月10日召开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
司（含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拟使用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220,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含利息）进行现金管理，资金自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滚动使用，期限内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含前述投资的收益
进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不超过审议额度，单个产品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该议案详细内
容见 2024年 8月 24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瑞泰新
材：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近日，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授权范围内进行现金管理。现就相关事宜公告
如下：

一、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主体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受托方

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

产品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信智衡盈系列
【230】期收益凭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信智衡盈系列
【231】期收益凭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信智衡盈系列
【232】期收益凭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信智衡盈系列
【233】期收益凭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信智衡盈系列
【236】期收益凭证

金额
（万元）

5,000

5,000

6,500

5,000

400

产品起息日

2025-7-25

2025-7-25

2025-7-28

2025-7-28

2025-7-28

产品到期日
（不含）

2026- 6- 15
（可 提 前 敲

出）

2026- 6- 15
（可 提 前 敲

出）

2026- 6- 25
（可 提 前 敲

出）

2026- 6- 25
（可 提 前 敲

出）

2026- 6- 25
（可 提 前 敲

出）

产品
类型

浮动收益凭
证（按约定
还本付息）

浮动收益凭
证（按约定
还本付息）

浮动收益凭
证（按约定
还本付息）

浮动收益凭
证（按约定
还本付息）

浮动收益凭
证（按约定
还本付息）

预 计 年 化
收 益 率

（%）

0.10% 或2.50%
0.10% 或2.50%
0.10% 或2.50%
0.10% 或2.50%
0.10% 或2.50%

资 金 来
源

募 集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上述受托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现金管理产品风险提示
（一）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智衡盈系列【230】期收益凭证、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

智衡盈系列【231】期收益凭证、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智衡盈系列【232】期收益凭证、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智衡盈系列【233】期收益凭证、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智衡盈系列
【236】期收益凭证

1、认购风险：如出现市场剧烈波动、相关法规政策变化或本期收益凭证的发行说明书、认
购协议约定的可能影响本期收益凭证正常运作的情况，中信证券有权停止发行本期收益凭
证，公司将无法在约定的募集期内预约认购本期收益凭证。

2、募集失败风险：收益凭证募集期结束后，中信证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本期收益凭证的
发行说明书或认购协议约定的情况确定本期收益凭证是否成立。如不能成立，即募集失败，
公司的收益凭证预约认购金额将于原定起始日后的2个营业日内解除冻结。

3、市场风险：本期收益凭证将面临【中信证券中国大类资产宏观周期指数（CMABC.WI）】
相关的市场风险，即公司投资本期收益凭证的收益与【中信证券中国大类资产宏观周期指数
（CMABC.WI）】相关。公司需对【中信证券中国大类资产宏观周期指数（CMABC.WI）】有自身
判断并能承担其波动带来的收益波动风险。

4、产品流动性风险：在收益凭证产品到期前，公司只能在发行说明书约定的时间内进行
转让（发行说明书明确约定不得转让的除外），交易可能不活跃，导致公司的转让需求可能无
法满足；或者当期收益凭证未设提前终止条款，导致公司在收益凭证到期前无法变现。

5、发行人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本期收益凭证以中信证券的信用发行，根据证监会和
证券业协会对证券公司风险管理的相关要求，中信证券目前具备充足的流动资金，可以满足
日常运营及偿付到期债务的需求。在收益凭证存续期间，中信证券可能发生解散、破产、无力
清偿到期债务、资产被查封、冻结或强制执行等情形，将按照《破产法》规定的破产清算程序，

在依法处置中信证券财产后，按照普通债权人顺序对公司进行清偿；或中信证券出现如流动
性短缺、无法及时获得充足资金的情况，在收益凭证产品到期时可能无法及时、全额支付。因
此，在最不利情况下，公司的收益凭证产品本金及收益可能无法按照认购协议约定偿付。

6、操作风险：由于中信证券内部管理流程缺陷、人员操作失误等事件，可能导致收益凭证
认购、交易失败、资金划拨失败等。

7、信息技术系统风险：中信证券信息技术系统存在因不可抗力、软硬件故障、通讯系统中
断、第三方服务不到位等原因无法正常运行的可能，从而可能影响中信证券业务顺利开展；随
着新业务的推出和中信证券业务规模的扩张，对信息技术系统的要求日益增强，中信证券近
年虽然在信息系统开发和技术创新方面保持行业领先地位，但仍可能存在因信息技术系统更
新升级不及时对业务开展产生制约的风险。

8、政策法律风险：本期收益凭证是根据当前的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和自律规则设计的。
如因国家宏观政策、金融政策、地方政府政策、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和自律规则等发生变化、监
管部门暂停或停止柜台交易或者现有法律缺位无法解决相关法律问题、个别地区执法环境不
完善等，可能对中信证券产生不确定性影响，进而对中信证券正常的经营活动及收益凭证业
务产生不利影响。

9、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自然灾害、社会动乱、战争等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
的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的出现，可能对收益凭证产品的成立、投资运作、资金返还、信息披露、
公告通知等产生影响，可能导致本期收益凭证认购失败、交易中断、资金清算延误等。对于不
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导致的任何损失，公司须自行承担，中信证券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10、信息传递风险：公司应通过中信证券网站及时了解收益凭证相关信息及制度规则。
如公司在认购收益凭证时登记的有效联系方式发生变更且未及时告知或因公司其他原因导
致中信证券无法及时联系公司，则可能会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若公司未及时获取收益凭证
相关信息及制度规则，或对相关制度规则的理解不够准确等，可能导致投资决策失误。

11、电子合同风险：若公司采用签订电子合同方式认购本期收益凭证的，在合同签订过程
中可能存在无法预测或无法控制的系统故障、设备故障、通讯故障，导致电子合同无法及时签
订，从而影响公司的投资收益。电子合同签订后，公司凭交易密码登录中信证券金融终端进
行交易，通过交易密码登录后所有操作均将视同本人行为。如公司设置的交易密码过于简单
或不慎泄露，可能导致他人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操作公司账户，给公司造成潜在损失。

四、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一）公司财务部负责提出购买理财产品的业务申请并提供详细的理财产品资料，根据公

司审批结果实施具体操作，并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和进展情况，如发现存在可能影
响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二）公司合规法务部负责合规审查。
（三）公司审计部进行日常监督，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核实。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五）持续督导机构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核查。
（六）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披露投资理财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不影响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正常开
展和公司日常经营。

通过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
多的投资回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行为不属于直接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情形。

六、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受托方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

产品名称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
构用户）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
构用户）

金额
（ 万

元）

5,000
5,000

起始日

2024-8-2
2024-8-2

到期日

2024-11-5
2025-2-6

产品收益
类型

保 本 保 最
低收益型

保 本 保 最
低收益型

预计年化
收益率

1.2% 或2.3%
1.4% 或2.31%

实际收益
（元）

299,315.07
594,904.11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

中信银行

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

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

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

中国银行

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
构用户）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
构用户）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17282 期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
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专户型2024年
第 363 期 K 款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信智衡盈系列【89】
期收益凭证（本金保障

型浮动收益凭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信智衡盈系列【99】
期收益凭证（本金保障

型浮动收益凭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信智锐盈系列【279】
期收益凭证（本金保障

型浮动收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信智锐盈系列【280】
期收益凭证（本金保障

型浮动收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信智衡盈系列【109】
期收益凭证（本金保障

型浮动收益凭证）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信智锐盈系列【323】

期收益凭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信智锐盈系列【324】

期收益凭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信智锐盈系列【325】

期收益凭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信智锐盈系列【326】

期收益凭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商品增利系列【1】期

收益凭证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信智锐盈系列【361】

期收益凭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安享信取系列 2590

期收益凭证

5,000
5,000

19,000

41,000

5,000
9,300
9,700

23,500

45,500

10,000

10,000

30,000

10,000
5,000

11,500

10,000

10,000

10,000

24,000

8,800

45,500

29,400

2024-8-2
2024-8-30

2024-9-1

2024-9-11

2024-11-13
2024-12-11
2024-12-11

2024-12-23

2025-1-3

2025-1-3

2025-1-3

2025-1-14

2025-2-14
2025-3-7

2025-3-19

2025-3-19

2025-3-19

2025-3-19

2025-3-26

2025-4-3

2025-4-10

2025-4-21

2025-2-7
2025-3-4

2024-12-02

2025-3-17

2025-5-15
2025-5-28
2025-5-30

2025-3-24

2025-4-7

2025- 12- 29
（可 提 前 敲

出）

2025- 12- 29
（可 提 前 敲

出）

2025-4-14

2025-3-28
2025-6-6

2025- 9- 15
（可 提 前 敲
出，已敲出赎

回）

2025- 9- 15
（可 提 前 敲
出，已敲出赎

回）

2025- 9- 15
（可 提 前 敲

出）

2025- 9- 15
（可 提 前 敲

出）

2025-6-23

2025-7-3

2025-7-8

2025-5-21

保 本 保 最
低收益型

保 本 保 最
低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封闭

式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保 最
低收益型

保 本 保 最
低收益型

保 本 保 最
低收益型

本 金 保 障
型 浮 动 收
益凭证

本 金 保 障
型 浮 动 收
益凭证

本 金 保 障
型 浮 动 收
益凭证

本 金 保 障
型 浮 动 收
益凭证

本 金 保 障
型 浮 动 收

益凭证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本 金 保 障
型 浮 动 收

益凭证

本 金 保 障
型 浮 动 收

益凭证

本 金 保 障
型 浮 动 收

益凭证

本 金 保 障
型 浮 动 收

益凭证

本 金 保 障
型 浮 动 收

益凭证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本 金 保 障
型 浮 动 收

益凭证

固 定 收 益
凭证（按约
定 还 本 付

息）

1.4% 或2.31%
1.4% 或2.27%
1.05%-2.20%

1.40%-2.49%

1.05% 或2.37%
0.8400% 或3.1309%
0.8500% 或3.1409%

1.40%-3.50%

1.40%-3.50%

1.00% 或2.60%

1.00% 或2.60%

1.25%-3.15%
0.85% 或2.17%
0.85% 或2.40%
2.60% 或1.00%

2.60% 或1.00%

2.60% 或1.00%
2.60% 或1.00%

1.40%-3.30%
0.85% 或2.37%

1.30%-3.40%

1.79%

598,068.49
578,383.56

502,849.32

4,384,263.67

594,123.29
1,340,196.76
384,013.7

1,057,500

1,911,000

尚未到期

尚未到期

930,000

249,698.63
105,958.90

1,023,500

880,000

尚未到期

尚未到期

1,608,000.00

519,971.51

1,820,000

432,542.47

中信证券

中信银行

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

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

中信银行

中国银行

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安享信取系列 2591

期收益凭证

共赢智信利率挂钩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A04907期

中国工商银行区间累
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
性 存 款 产 品 -专 户 型2025年第204期M款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商品增利系列【17】

期收益凭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商品增利系列【18】

期收益凭证

共赢智信利率挂钩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A07132期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商品增利系列【27】

期收益凭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商品增利系列【28】

期收益凭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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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未到期余额为
人民币148,100万元（含本次），未超过股东大会授权额度。

七、备查文件
中信证券客户回单及产品说明书、风险揭示书。
特此公告。

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301238 证券简称：瑞泰新材 公告编号：2025-039

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2-22，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7月28日（星期一）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7月28日（星期一）9:15-15:00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7月 28日 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28日9:15-15:00的任意

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697号健康智谷9号楼三楼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俞熔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合并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921人，代表股份1,277,900,984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32.6474%。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合计914名，代表股
份287,243,68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7.338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528,253,450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13.4956%。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或列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

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股东共916人，代表股份749,647,53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9.1517%。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72,894,4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82%；反对4,509,1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29%；弃权
49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9,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8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2,237,1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2570%；反对4,509,1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5698%；弃权49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9,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2%。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公司
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38,065,8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550%；反对 11,086,6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89%；弃权49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661,9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680%；反对 11,086,6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597%；弃权49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4%。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3.01、《交易整体方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37,974,7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29%；反对 11,124,6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40%；弃权54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70,8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363%；反对 11,124,6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29%；弃权54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1,5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8%。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02、《交易标的》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37,996,4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58%；反对 11,117,4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30%；弃权53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92,5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438%；反对 11,117,4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04%；弃权53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1,5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8%。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03、《交易对方》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37,978,5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34%；反对 11,117,4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30%；弃权55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74,6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376%；反对 11,117,4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04%；弃权55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5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0%。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04、《交易价格》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37,900,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329%；反对 11,148,3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71%；弃权59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496,2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103%；反对 11,148,3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811%；弃权59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500股），占
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86%。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05、《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37,953,5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01%；反对 11,131,4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49%；弃权56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49,6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289%；反对 11,131,4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53%；弃权56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9%。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06、《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37,953,6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01%；反对 11,112,3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23%；弃权58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49,7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289%；反对 11,112,3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86%；弃权58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5%。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07、《发行股份调整机制》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37,971,9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25%；反对 11,114,3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26%；弃权56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68,0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353%；反对 11,114,3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93%；弃权56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4%。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08、《发行数量》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37,954,6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02%；反对 11,094,7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00%；弃权59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50,7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293%；反对 11,094,7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25%；弃权59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83%。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09、《锁定期安排》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37,955,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03%；反对 11,125,2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41%；弃权56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51,2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294%；反对 11,125,2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31%；弃权56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5%。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10、《过渡期间损益归属》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37,989,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48%；反对 11,103,8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12%；弃权5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85,2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413%；反对 11,103,8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56%；弃权5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2,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1%。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11、《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38,013,6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81%；反对 11,088,6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92%；弃权54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7,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609,7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498%；反对 11,088,6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04%；弃权54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7,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8%。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12、《决议的有效期限》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37,972,4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26%；反对 11,109,1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19%；弃权5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9,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68,5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355%；反对 11,109,1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75%；弃权5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9,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0%。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37,954,0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01%；反对 11,114,4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26%；弃权57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50,1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291%；反对 11,114,4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93%；弃权57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6%。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37,960,7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10%；反对 11,107,6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17%；弃权57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56,8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314%；反对 11,107,6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70%；弃权57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6%。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37,941,9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385%；反对 11,083,7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85%；弃权62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38,0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248%；反对 11,083,7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587%；弃权62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65%。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37,958,5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07%；反对 11,113,8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25%；弃权57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54,6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306%；反对 11,113,8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91%；弃权57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2%。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37,959,8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09%；反对 11,099,2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06%；弃权58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55,9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311%；反对 11,099,2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40%；弃权58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9%。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和第四
十四条规定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37,986,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44%；反对 11,099,3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06%；弃权5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82,2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402%；反对 11,099,3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41%；弃权5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8,7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7%。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情形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37,958,3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07%；反对 11,096,3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02%；弃权59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54,4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306%；反对 11,096,3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30%；弃权59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4%。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1、《关于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情形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37,989,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48%；反对 11,096,3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02%；弃权5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85,2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413%；反对 11,096,3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30%；弃权5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8,7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7%。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2、《关于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37,989,0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48%；反对 11,101,3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09%；弃权55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85,1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412%；反对 11,101,3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48%；弃权55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0%。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3、《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37,989,0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48%；反对 11,101,3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09%；弃权55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85,1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412%；反对 11,101,3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48%；弃权55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2,4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0%。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4、《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
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37,978,9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35%；反对 11,101,4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09%；弃权56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75,0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377%；反对 11,101,4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48%；弃权56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2,4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5%。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5、《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和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37,987,9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47%；反对 11,100,9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08%；弃权55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84,0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409%；反对 11,100,9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46%；弃权55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3,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5%。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6、《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37,997,5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59%；反对 11,094,4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00%；弃权55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93,6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442%；反对 11,094,4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24%；弃权55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4%。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7、《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37,986,3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44%；反对 11,097,4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04%；弃权56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82,4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403%；反对 11,097,4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34%；弃权56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9,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3%。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8、《关于本次交易信息公布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37,995,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56%；反对 11,093,7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99%；弃权55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91,2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434%；反对 11,093,7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21%；弃权55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3,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5%。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9、《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37,995,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56%；反对 11,093,7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99%；弃权55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91,2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434%；反对 11,093,7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21%；弃权55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3,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5%。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20、《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37,986,8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45%；反对 11,092,0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96%；弃权56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82,9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405%；反对 11,092,0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15%；弃权56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3,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0%。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21、《关于〈本次交易中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说明〉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37,951,0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397%；反对 11,114,1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26%；弃权58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47,1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280%；反对 11,114,1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92%；弃权58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7,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8%。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2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37,981,4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38%；反对 11,104,7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13%；弃权56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77,5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386%；反对 11,104,7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60%；弃权56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7,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4%。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23、《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72,808,4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15%；反对4,531,4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46%；弃权
56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3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2,151,1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2271%；反对4,531,4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5776%；弃权56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3%。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公司
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罗瑶、张大为；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本次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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